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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回购 2016 年度业绩补偿股份及注销完成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应补偿股份涉及股东1名，回购注销股份数量共计

3,021,077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57%。 

2、本次业绩补偿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本次回购的股份已于

2017年11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一、本次业绩补偿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8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向杨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414 号）核准，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鹏飞”）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杨阳、新疆中科福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及欧力士（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的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韩伟业”）100%

股权。 

2015年8月5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61,563,434

股新增股份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

续，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8月19日。 

2015年1月27日，公司与业绩承诺方李长军、杨阳签署了《关于博韩伟业（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利润补偿协议》”），协

议主要内容及条款如下： 

（一）业绩承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杨阳、李长军承诺博韩伟业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及2017年度的

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不低

于7,500万元、9,800万元、13,500万元及15,550万元。 

交易完成后，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博

韩伟业专项审计报告（与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时出具），分别对博韩伟业业绩

补偿期内各年度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额进行审计确认。 

（二）业绩补偿： 

1、公司于业绩补偿期各年度博韩伟业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的30日内确认并

通知杨阳、李长军当年是否需要业绩补偿以及需要补偿的金额，杨阳、李长军应

在接到公司通知后30日内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2、业绩补偿期内，如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杨阳、李长军应当对公司进行补偿。 

3、业绩补偿期内杨阳、李长军发生补偿义务的，杨阳、李长军应首先以持

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①股份补偿的计算方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

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年度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②如公司在业绩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

按前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③如公司在业绩承诺年度内实施现金分配，现金分配的部分应相应返还至公

司指定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④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

份不冲回。 

⑤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后注销。若公司上述应补偿股份

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等原因而

无法实施的，则杨阳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2个月内，将该等股份按照本次补



偿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公司股份占公司其他股东所

持全部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公司其他股东。 

4、在业绩补偿期内，若杨阳截至当年剩余的公司股份数不足以用于补偿的，

则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为杨阳剩余的公司股份数，当年应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由

杨阳、李长军以现金进行补偿。 

①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当年应补偿现金数＝当年应补偿金额－杨阳

剩余的公司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如公司在业绩补偿期内实施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则此处“本次

发行价格”应进行相应除权处理。 

②各年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小于或等于0时，按0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不

冲回。 

杨阳、李长军二人对其在《利润补偿协议》中所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应相互

承担连带责任。 

二、博韩伟业业绩承诺完成及本次触发业绩补偿条款的相关情况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博韩伟业（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广会专字[2015]G14037760070号），博韩伟业

2014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500.11万元，

业绩承诺方杨阳、李长军关于博韩伟业2014年度的业绩承诺完成。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实际盈利数与承

诺盈利数差异鉴证报告》（广会专字[2016]G16007670058号），博韩伟业2015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004.80万元，业

绩承诺方杨阳、李长军关于博韩伟业2015年度的业绩承诺完成。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实际盈利数与承

诺盈利数差异鉴证报告》（广会专字[2017]G17002360040号），博韩伟业2016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18.27万元，较

承诺盈利数13,500万元少781.73万元，盈利承诺完成率为94.21%。业绩承诺方

杨阳、李长军关于博韩伟业2016年度的业绩承诺未能实现。 



三、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约定，博韩伟业未能完成2016年度业绩承诺，李长

军和杨阳应补偿股份数和现金返还金额具体如下： 

（一）基本计算公式： 

业绩补偿期内李长军及杨阳发生补偿义务的，其应首先以持有的公司股份进

行补偿。 

股份补偿的计算方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年度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公司在业绩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

按前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公司在业绩承诺年度内实施现金分配，现金分配的部分应相应返还至甲方

指定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按照股份补偿的计

算方式中所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

不冲回。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后注销。 

（二）计算过程： 

1、应补偿股份数量计算过程： 

李长军和杨阳应补偿股份数 =[ （ 308,000,000-302,231,817.33 ）÷

463,500,000×1,350,000,000÷20.02－0] =839,188股 

由于公司2015年9月18日实施了《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截至2015年8月20日公司股份总数148,233,43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按每10股转增10股，因此： 

李长军和杨阳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数=839,188股×（1+1）=1,678,376股 



由于公司2017年5月19日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截止2016

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296,466,86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8股，因此： 

李长军和杨阳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数=1,678,376股×（1+0.8）=3,021,077

股 

2、应返还金额计算过程： 

由于公司2016年6月24日实施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5年12

月31日总股本296,466,8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人

民币（含税），因此： 

李长军和杨阳当年应返还金额=0.05×1,678,376=83,918.80元 

由于公司2017年5月19日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6年12

月31日总股本296,466,8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人

民币（含税），因此： 

李长军和杨阳当年应返还金额=0.035×1,678,376=58,743.16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经收到李长军及杨阳上述当年应返还全部金额，合计

142,661.96元。因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

3,021,077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30,619,285元。 

四、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已经公司2017年3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已经公司2017年3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已经公司2017年4月18日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4、2017年5月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定向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

人通知暨减资公告》，自减资公告发布45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上的公告。 

五、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数（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314,565,088 58.95% -3,021,077 311,544,011 58.71% 

    高管锁定股 151,648,550 28.42% 0 151,648,550 28.58% 

    首发后限售股 162,916,538 30.53% -3,021,077 159,895,461 30.1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9,075,274 41.05% 0 219,075,274 41.29% 

三、总股本 533,640,362 100% -3,021,077 530,619,285 100%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对应股本总额

（股） 

对应2016年度每

股收益（元）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533,640,362 0.25 

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530,619,285 0.25 

 

特此公告。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